山东省齐河县人民法院

执  行  裁  定  书

（2014）齐法执字第48-7号

申请执行人：吴坤，男，1990年2月12日出生，汉族，住齐河县齐安大街445号。

被执行人：张磊，男，1975年7月11日生，汉族，住曲阜市时庄镇煤矿路1号。

被执行人：山东神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张磊，经理。

被执行人：山东大自然能源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姜军，经理。

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齐河县人民法院（2013）齐商初字第93号民事调解书，向被执行人张磊、山东神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、山东大自然能源有限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及申报财产通知书，责令被执行人张磊、山东神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、山东大自然能源有限公司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，但被执行人张磊、山东神化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、山东大自然能源有限公司至今未全部履行。本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张磊位于曲阜市陵城镇陵西村的土地一宗，证号为曲国（2000）字081910230042号；位于曲阜市陵城镇陵北村的土地一宗，证号为曲国用（90）字081910230030号进行了查封。现申请执行人申请对以上两宗土地进行评估拍卖，以实现其债权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、变卖财产的规定》第一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对被执行人张磊位于曲阜市陵城镇陵西村证号为曲国（2000）字081910230042号和位于曲阜市陵城镇陵北村证号为曲国用（90）字081910230030号的土地两宗及地上附着物进行评估拍卖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判   长   付联全

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判   员   张万全

                   审   判   员   颜  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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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

书 记 员       张加魁   






